RANE L

113# B 45 % 262950

w2 A
O X IHJ A I‘ﬁﬁg

LR EE
(113# &

FoRFA A T a4 rﬂ%"%‘i——
FARIISELL? 19p # 2
» A AT

Y
%

e E

Az

pud

1

I Al NI E VA
F%W%%ﬁzém

R o e W LN

erjaﬁit% erF;;wky A ﬁg*z‘;t}“ aur;)% @ k-

ﬁ*ﬁ§~ 'y

3K %

/} Py

l'+ 5}-,'

)
=
&K

]

Y Ak

B ok 2 e
ke

-

_—
=\
o

Y

v
I
(w,
0
ﬂ}

.«
fel ~mbe
el

by

&
.4).

w

Y

e

A

R

~my

IS
»
>

>

W W 1

TH

>
»

1
L0

4

4
)
o

Ay

g
plud

b
|
b

P A PRA AL AR
BEZ §14275)

b

W
—

Ty
X

o WA Ry o~

ISR

(w.

~ =

-_— \J
= =

|

W
VT

v
L

A
‘1

=

i.



iy

MRE NIRRT, T2 a o x;w;; RN - F:)

i’é%@&ﬂ#ﬂw%ﬁﬁg FeHE o SRR R
Mol e P Y B2 R P hE -;z*:%é;f IE’_,\,”Lr

Hooos P IMER L F IR R 2 357 B A o
pEEES ot RHREREFZILEE S E R
TRINZE T FAHFELFR 0 AR A IR
ERIRMR Rz c B BEBRYH RGN E T
doRiEF ) HO1E L AT FEFE 53700 %2~ 338 47
T2 P FAFER (TR AMPER) P e o
Tt IR PR R R 2 T A (T R p VR
) o WA @ ER A S EEA G o TS H N R
2o AR EAE T g 2R s 23
%l E )RR B BRI 2% g e
Al HiEFrEE o T Gie R f@ﬁﬁ TR Aol A
Miedk2 BAL > AR TRRF T FF oa F TIum B
T2 82 sy (AF2R1183# & 423 51

2045LF T 5P ) o

> :‘_}_E *
stAwrm$qu\war%u@é%'@uaﬁm%

“,

Ty
=I5

FFE R P MR SBL2oTor 2o B o H s B R RO
SR A ok SR D RN I SEE. o a W CE N R B

[—"

A

%
PREEFEUBHALZRIREZRENF > § 232432 4

LR AL AR TR HRBTRIGA L BT 4
B s ra o SRERETS T F 0 PR R 2
A R B TR B &7 TRAFIN LT A28~ R

&
. T %\\%‘QL)‘%E%&%

i

R - L N Ry A
3
E‘“‘* R (Fei- 14

/é’- léo}f—gi\. hﬁ—ﬁ'j‘iﬂl},l"jﬁ]go
SRR RAHASEIC AL KR E
'rg_;a'(_‘it 3:}3] e ;:k , H )/é _‘h: }IJ/Li;jffAE%EIJ ’ lj’;_;r-* f—?l’hj ,



E A @1 113 P p
AEFH - L - EHEE P HHEE
= F o
E NSRS

Bt ﬂgbti},%vﬂ\_ﬂﬂ

he PJU‘%\ B AALEEECE: S+ R NN EF SUELE S O
N Tl osbm

¢ &= A ®] 113 = 12 1 31 0

b
i
mj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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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629號
抗  告  人
即受 刑 人  陳開運








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9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142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陳開運（下稱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之各罪，前經法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罰金刑確定，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尚無不合，爰審酌受刑人所犯數罪所反映之人格特性、所侵犯者於合併處罰時責任非難之程度、實現刑罰經濟之功能、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等情，依刑法第50條、第51條第7款及第53條，就罰金刑部分，應執行罰金新臺幣（下同）2萬元，如易服勞役，以1,000元折算壹日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已執行完畢，不應再予定刑，而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請取消罰金刑，並考量係初犯且宣告刑於2年內，且其為家中經濟支柱等情，予以宣告緩刑云云。
三、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且數罪併罰，宣告多數罰金者，於各刑中之最多額以上，各刑合併之金額以下，定其金額，同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1條第7款、第53條規定甚明。又法律上屬於裁量之事項，有其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並非概無拘束。依據法律之具體規定，法院應在其範圍選擇為適當之裁判者，為外部性界限；而法院為裁判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及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者，為內部性界限。法院為裁判時，二者均不得有所逾越。在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定其應執行之刑之案件，法院所為刑之酌定，固屬裁量之事項，然仍應受前述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之拘束。事實審法院於酌定應執行刑之量定，如未違背刑法第51條各款或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2、3項所定之方法或範圍（即法律之外部性界限），亦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原則或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者（即法律之內部性界限），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另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故二裁判以上之數罪應併合處罰者，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之數罪中，倘有部分罪刑已執行完畢者，因僅係檢察官指揮執行時，應如何予以扣抵之問題，不影響定應執行刑，法院不能因此即認檢察官之聲請為不合法，予以駁回（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204號裁定參照）。
四、經查：
　㈠受刑人因犯附表編號1、2所示各罪，經法院先後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確定，且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其犯罪時間係於附表編號1所示裁判確定日前所犯，而本件聲請定應執行刑之犯罪事實最後判決法院為原審法院等情，有各該判決書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茲檢察官就附表各罪之罰金刑聲請定應執行之刑，經原審認聲請為正當，就附表編號1、2所示各罪所處之罰金刑，定應執行刑為罰金2萬元，係在各宣告罰金之最多額2萬元以上，各罰金刑合併之金額3萬元以下，並未逾越上述定刑之界限，亦合於恤刑原則，無明顯過重而違背比例原則或公平正義之情形，自屬法院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原裁定所為定刑，並無不合。
　㈡抗告意旨雖稱附表編號1已執行完畢，並無定刑實益云云，惟數罪併罰之案件，其各罪判決均係宣告刑，並非執行刑，縱令各案中一部分犯罪之宣告刑在形式上已經執行，仍應依法聲請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裁定，然後再依所裁定之執行刑，換發指揮書併合執行，其先前已執行之罰金部分，僅應予扣除而不能認為已執行完畢，在所裁定之執行刑尚未執行完畢前，各案之宣告刑並不發生執行完畢之問題。是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所處之罰金，縱經執行完畢，然與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既合於數罪併罰之要件，依前揭說明，於所裁定之應執行刑尚未執行完畢前，仍應就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合併定其應執行刑，前揭業經執行之罰金部分，僅係就所定應執行刑執行時，應為如何折抵之問題，抗告意旨執此指摘原裁定違誤，容有誤解。另抗告意旨所指原確定判決宣告刑有關罰金刑及未予緩刑宣告不當云云，並非定應執行刑時所得審酌之事項，受刑人以此指摘原裁定不當，於法無據。
五、從而，本件抗告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楊志雄
　　　　　　　　　　　　　　　　　　　法　官　汪怡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高妤瑄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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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

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9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1427號），

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陳開運（下稱受刑人）所

    犯如附表所示之各罪，前經法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罰金刑確

    定，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尚無不合，爰審酌受刑人

    所犯數罪所反映之人格特性、所侵犯者於合併處罰時責任非

    難之程度、實現刑罰經濟之功能、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

    應等情，依刑法第50條、第51條第7款及第53條，就罰金刑

    部分，應執行罰金新臺幣（下同）2萬元，如易服勞役，以1

    ,000元折算壹日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已執行完畢，不應再予

    定刑，而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請取消罰金刑，並考量係初

    犯且宣告刑於2年內，且其為家中經濟支柱等情，予以宣告

    緩刑云云。

三、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

    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且數罪併

    罰，宣告多數罰金者，於各刑中之最多額以上，各刑合併之

    金額以下，定其金額，同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1條第7款

    、第53條規定甚明。又法律上屬於裁量之事項，有其外部性

    界限及內部性界限，並非概無拘束。依據法律之具體規定，

    法院應在其範圍選擇為適當之裁判者，為外部性界限；而法

    院為裁判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及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者，

    為內部性界限。法院為裁判時，二者均不得有所逾越。在數

    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定其應執行之刑之案件，法院所為

    刑之酌定，固屬裁量之事項，然仍應受前述外部性界限及內

    部性界限之拘束。事實審法院於酌定應執行刑之量定，如未

    違背刑法第51條各款或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2、3項所定之

    方法或範圍（即法律之外部性界限），亦無明顯違背公平、

    比例原則或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者（即法律之內部性界限）

    ，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另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刑，

    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故二裁判以上之數罪應

    併合處罰者，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之數罪中，倘有部分罪

    刑已執行完畢者，因僅係檢察官指揮執行時，應如何予以扣

    抵之問題，不影響定應執行刑，法院不能因此即認檢察官之

    聲請為不合法，予以駁回（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204

    號裁定參照）。

四、經查：

　㈠受刑人因犯附表編號1、2所示各罪，經法院先後判處如附表

    所示之刑確定，且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其犯罪時間係於附

    表編號1所示裁判確定日前所犯，而本件聲請定應執行刑之

    犯罪事實最後判決法院為原審法院等情，有各該判決書及本

    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茲檢察官就附表各罪之罰金刑

    聲請定應執行之刑，經原審認聲請為正當，就附表編號1、2

    所示各罪所處之罰金刑，定應執行刑為罰金2萬元，係在各

    宣告罰金之最多額2萬元以上，各罰金刑合併之金額3萬元以

    下，並未逾越上述定刑之界限，亦合於恤刑原則，無明顯過

    重而違背比例原則或公平正義之情形，自屬法院裁量職權之

    適法行使。原裁定所為定刑，並無不合。

　㈡抗告意旨雖稱附表編號1已執行完畢，並無定刑實益云云，惟

    數罪併罰之案件，其各罪判決均係宣告刑，並非執行刑，縱

    令各案中一部分犯罪之宣告刑在形式上已經執行，仍應依法

    聲請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裁定，然後再依所裁定之執行

    刑，換發指揮書併合執行，其先前已執行之罰金部分，僅應

    予扣除而不能認為已執行完畢，在所裁定之執行刑尚未執行

    完畢前，各案之宣告刑並不發生執行完畢之問題。是附表編

    號1所示之罪所處之罰金，縱經執行完畢，然與附表編號2所

    示之罪既合於數罪併罰之要件，依前揭說明，於所裁定之應

    執行刑尚未執行完畢前，仍應就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合

    併定其應執行刑，前揭業經執行之罰金部分，僅係就所定應

    執行刑執行時，應為如何折抵之問題，抗告意旨執此指摘原

    裁定違誤，容有誤解。另抗告意旨所指原確定判決宣告刑有

    關罰金刑及未予緩刑宣告不當云云，並非定應執行刑時所得

    審酌之事項，受刑人以此指摘原裁定不當，於法無據。

五、從而，本件抗告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楊志雄

　　　　　　　　　　　　　　　　　　　法　官　汪怡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高妤瑄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629號

抗  告  人

即受 刑 人  陳開運









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9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142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陳開運（下稱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之各罪，前經法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罰金刑確定，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尚無不合，爰審酌受刑人所犯數罪所反映之人格特性、所侵犯者於合併處罰時責任非難之程度、實現刑罰經濟之功能、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等情，依刑法第50條、第51條第7款及第53條，就罰金刑部分，應執行罰金新臺幣（下同）2萬元，如易服勞役，以1,000元折算壹日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已執行完畢，不應再予定刑，而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請取消罰金刑，並考量係初犯且宣告刑於2年內，且其為家中經濟支柱等情，予以宣告緩刑云云。

三、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且數罪併罰，宣告多數罰金者，於各刑中之最多額以上，各刑合併之金額以下，定其金額，同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1條第7款、第53條規定甚明。又法律上屬於裁量之事項，有其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並非概無拘束。依據法律之具體規定，法院應在其範圍選擇為適當之裁判者，為外部性界限；而法院為裁判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及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者，為內部性界限。法院為裁判時，二者均不得有所逾越。在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定其應執行之刑之案件，法院所為刑之酌定，固屬裁量之事項，然仍應受前述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之拘束。事實審法院於酌定應執行刑之量定，如未違背刑法第51條各款或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2、3項所定之方法或範圍（即法律之外部性界限），亦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原則或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者（即法律之內部性界限），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另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故二裁判以上之數罪應併合處罰者，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之數罪中，倘有部分罪刑已執行完畢者，因僅係檢察官指揮執行時，應如何予以扣抵之問題，不影響定應執行刑，法院不能因此即認檢察官之聲請為不合法，予以駁回（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204號裁定參照）。

四、經查：

　㈠受刑人因犯附表編號1、2所示各罪，經法院先後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確定，且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其犯罪時間係於附表編號1所示裁判確定日前所犯，而本件聲請定應執行刑之犯罪事實最後判決法院為原審法院等情，有各該判決書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茲檢察官就附表各罪之罰金刑聲請定應執行之刑，經原審認聲請為正當，就附表編號1、2所示各罪所處之罰金刑，定應執行刑為罰金2萬元，係在各宣告罰金之最多額2萬元以上，各罰金刑合併之金額3萬元以下，並未逾越上述定刑之界限，亦合於恤刑原則，無明顯過重而違背比例原則或公平正義之情形，自屬法院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原裁定所為定刑，並無不合。

　㈡抗告意旨雖稱附表編號1已執行完畢，並無定刑實益云云，惟數罪併罰之案件，其各罪判決均係宣告刑，並非執行刑，縱令各案中一部分犯罪之宣告刑在形式上已經執行，仍應依法聲請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裁定，然後再依所裁定之執行刑，換發指揮書併合執行，其先前已執行之罰金部分，僅應予扣除而不能認為已執行完畢，在所裁定之執行刑尚未執行完畢前，各案之宣告刑並不發生執行完畢之問題。是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所處之罰金，縱經執行完畢，然與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既合於數罪併罰之要件，依前揭說明，於所裁定之應執行刑尚未執行完畢前，仍應就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合併定其應執行刑，前揭業經執行之罰金部分，僅係就所定應執行刑執行時，應為如何折抵之問題，抗告意旨執此指摘原裁定違誤，容有誤解。另抗告意旨所指原確定判決宣告刑有關罰金刑及未予緩刑宣告不當云云，並非定應執行刑時所得審酌之事項，受刑人以此指摘原裁定不當，於法無據。

五、從而，本件抗告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楊志雄

　　　　　　　　　　　　　　　　　　　法　官　汪怡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高妤瑄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